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2026-16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070，证券简称：特发信息，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3月31日至4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函询控股股东，对相关方进

行了核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5.在本次股票异动期间，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2.公司于 2026年 1月 31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3），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不存在需要修正的情况。3.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6-01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5006号公司22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4
4,205,608,119

86.99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傅柏先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出席现场会议的有董事长傅柏先，副董事长王昊，董事卢瑜、
杨建国、隋荣昌，独立董事唐贵瑶、潘林；通过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有董事梁占海，独立董事王晖、姜
永海。副董事长杨少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2、董事会秘书隋荣昌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有董事候选人聂易彬、余泳，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宏
超、胡南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05,568,719
比例（%）

99.9990

反对

票数

36,900
比例（%）

0.0008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95,967,255
比例（%）

99.7707

反对

票数

9,634,364
比例（%）

0.2290

弃权

票数

6,500
比例（%）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96,814,064
比例（%）

99.7908

反对

票数

8,514,259
比例（%）

0.2024

弃权

票数

279,796
比例（%）

0.006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4、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傅柏先

聂易彬

王昊

得票数

4,205,013,073
4,204,946,879
4,205,015,38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858
99.9842
99.985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4.04
4.05
4.06
4.07
4.08

余泳

卢瑜

杨建国

梁占海

隋荣昌

4,204,845,290
4,205,004,678
4,204,573,681
4,204,990,478
4,205,003,586

99.9818
99.9856
99.9754
99.9853
99.9856

是

是

是

是

是

5、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议案名称

姜永海

唐贵瑶

潘林

张宏超

胡南薇

得票数

4,205,071,176
4,204,978,577
4,205,044,277
4,205,044,277
4,205,052,87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872
99.9850
99.9865
99.9865
99.986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5

5.01
5.02
5.03
5.04
5.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傅柏先

聂易彬

王昊

余泳

卢瑜

杨建国

梁占海

隋荣昌

关于选举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姜永海

唐贵瑶

潘林

张宏超

胡南薇

同意

票数

-
9,772,707
9,706,513
9,775,022
9,604,924
9,764,312
9,333,315
9,750,112
9,763,220

-
9,830,810
9,738,211
9,803,911
9,803,911
9,812,505

比例（%）

-
94.2606
93.6221
94.2829
92.6422
94.1796
90.0225
94.0426
94.1691

-
94.8210
93.9278
94.5615
94.5615
94.6444

反对

票数

-
-
-
-
-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
-
-
-
-

弃权

票数

-
-
-
-
-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即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同意即可通过。其余4项议案为

普通决议事项，即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1/2以上同意即可通过。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汇总表决结果，以上5项议案均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田峰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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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3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2026-17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2025年12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2.08元/股（含），按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股份数量下限为
138.73万股，上限为277.47万股，具体回购股份的价格和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为准。本次回
购股份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完成后的股份将
全部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7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81）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实施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
量为1,628,6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5%，最高成交价为49.2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80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79,992,687.96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回购指引》第十七

条、第十八条等相关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6-056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2026年3月5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诺化工”）的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同意在亚诺化工向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维明路支行（以下简称“沧州银行维明路支行”）申请的9,700万元银行借款结清后，继续与关联方河
北亚诺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诺生物”）拟按出资比例为亚诺化工在沧州银行维
明路支行办理的不超过9,7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其中：公司按出资比例为亚诺化工上述银行
借款提供51%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4,947万元；亚诺生物按出资比例为亚诺化工提
供49%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额为4,753万元。

以上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4日、2026年3月6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
03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亚诺化工在结清沧州银行维明路支行的银行借款后重新办理了9,700万元的银行借款手

续，并签订了新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为亚诺化工新办理的银行借款提供总额为4,947万元的
担保，并与沧州银行维明路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同时，沧州银行维明路支行出具了《终止＜最高
额保证合同＞的声明》，公司与亚诺化工、沧州银行维明路支行于2020年10月23日签订的2020年保
字第10230440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后续签订的与之相关的2023年变字第08070001号、2024年
变字第08300001号、2025年变字第0330000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变更协议》均已终止。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沧州银行维明路支行分别签订了 2026 年保字第 03250181 号、2026 年保字第

03270299号、2026年保字第03310022号《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借款人名称：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
2、贷款人名称：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维明路支行
3、保证人名称：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被保证的主债权：指贷款人与借款人双方签订的 2026年借字第 03250003号、2026年借字第

03270002号、2026年借字第0331000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及其他主合同，以下统称“主
合同”）而形成的债权，其额度分别为 3,500万元、3,200万元、3,000万元，合计额度为人民币 9,700万
元。

5、担保金额：为主债权金额的51%，即分别为1,785万元、1,632万元、1,530万元，合计担保额度为
4,947万元。

6、保证方式：
（1）保证人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只要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借款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其债务，贷款人

即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7、保证期间：
（1）本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2）若发生主合同约定的情形或发生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贷款人依法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止。
8、保证范围：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实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6,477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余额为6,400.5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45,115.73万元）的比例
为14.19%，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亚诺化工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提供担保；目前本公司及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6-021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2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4月2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27日（星期五）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57人，代表股份数为471,

685,0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5101%。截至2026年3月27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53,926名，其
中机构股东人数2,671名，个人股东人数51,255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数）。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0,101,41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5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55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1,583,64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3751%。
4、中小投资者情况
除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

中小投资者）共45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1,591,1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75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7,4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5%；
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455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61,583,6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751%。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5、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0,954,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52%；反对 65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0%；弃权
79,5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0,860,8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43%；反对65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6%；弃权79,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俊宇、梁嘉怡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301358 证券简称：湖南裕能 公告编号：2026-009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日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日丽路 18号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
月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新乔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会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4名，代表股份共计278,286,1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5780%。其中，中小投资者共309名，代表股份共计47,605,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257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股份共计130,735,1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1838%。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08 名，代表股份共计 147,551,0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941%。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7,536,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2%；反对 10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9%；弃权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7,487,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523%；反对1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2%；
弃权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其中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振湘国有

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谭程凯、宋炫澄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6-011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5，由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先生提议

2025年6月30日~2026年6月29日

0.5亿元~1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93.37万股

0.202%
4,499.3171万元

13.74元/股~16.4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日，2025年6月30日分别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18.63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0.5亿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4），2025年7月1日披露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8）及 2025年 7月 10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5-04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回购股份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70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8%，

购买的最高价为14.84元/股、最低价为13.74元/股，支付的金额为9,998,300元（不含交易手续费）。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普通股2,933,7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202%，回购的最高价为16.48元/股、最低价为13.74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44,
993,171元（不含交易手续费）。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2026-016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拟减持的人员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现任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梁鸣鸿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鸣鸿先生持有公司170,200股
A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0%。

2.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因个人资金需求，梁鸣鸿先生计划自2026年4月28日起至2026年7月
27 日止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A 股股份不超过 42,55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25%。梁鸣鸿先生本次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的25%，减持价格按市
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梁鸣鸿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170,200股

0.0010%
股权激励取得：170,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梁鸣鸿

不超过：42,550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不超过：0.0002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2,550股

2026年4月28日～2026年7月27日

股权激励取得，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相关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 □是 √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相关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所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本次拟减持的人员可能因其自身资金安排、股票

市场价格变化、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亦将监督本次拟减持的人员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6-012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梁建华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4,4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8%，本

次解除质押3,588,316股，剩余质押股份13,271,684股。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408,4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5.49%；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13,271,684股，占其合计

持股总数的54.37%，占公司总股本的8.42%。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控股股东梁建华先生质押的公司部分股

份完成了解除质押，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梁建华

3,588,316股

14.70%
2.28%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2026年4月1日

24,405,000股

15.48%
13,271,684股

54.38%
8.42%

控股股东本次解质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梁建华

梁刚

梁益钧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4,405,000
2,800
600

24,408,400

持股比例

15.48%
0.00%
0.00%
15.49%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16,860,000
0
0

16,860,000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股）

13,271,684
0
0

13,271,684

占 其 所 持 股
比例

54.38%
0.00%
0.00%
54.3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8.42%
0.00%
0.00%
8.42%

注：以上表格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6-036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
过户暨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铜陵高新企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10,470,610股由深圳龙岗法院于“京东资

产交易平台”（https://auction.jd.com）进行公开拍卖，占公司总股本的2.41%，已于2026年4月1日完成
司法拍卖过户，致使其与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变动情况如下：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 比例减少R

19.64%
17.23%

是 □ 否R

是 □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控股股东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简称“沐邦新能源控股”）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10,470,610股由深圳龙岗法院于“京东资产交易平
台”（https://auction.jd.com）进行公开拍卖，占公司总股本的2.41%，已于2026年4月1日完成司法拍卖
过户，致使其与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_91440511727855464E_□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铜陵高新企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40705MA8P5UAH6B□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江西沐邦新能
源控股有限公

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铜陵高新企航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合计

变动前股数
（万股）

6,736.0352

1,781.6994

8,517.7346

变 动 前
比 例
（%）

15.53

4.11

19.64

变动后股数
（万股）

5,688.9742

1,781.6994

7,470.6736

变 动 后
比 例
（%）

13.12

4.11

17.23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司法
拍卖__

/

-

权 益 变 动
的 时 间 区

间

2026/04/1

/

-

资金来源（仅增持填写）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借款 □
其他：_ _（请注明）

/

-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导致被动减持，

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拍卖股份司法划转完成过户后，竞买人文勇将持有司法过户的公司股份 10,470,61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41%；沐邦新能源控股持股数量减少至56,889,742股，持股比例降至13.12%；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74,706,7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3%，沐邦新能源控股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完成过户，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4、本次拍卖事项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十四条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进行股票减持，本次司法拍卖股
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688125 证券简称：安达智能 公告编号：2026-007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三楼董事会议室（地址：广东省东莞

市寮步镇向西东区路17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08
208

58,966,517
58,966,517
71.7997
71.79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飞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公司总经理WANG HAI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杨

明辉先生、财务总监易伟桃先生、副总经理陈园园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964,117
比例（%）

99.9959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33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8
2、议案名称：《关于暂时调整部分募投项目闲置场地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955,917
比例（%）

99.9820

反对

票数

200
比例（%）

0.0003

弃权

票数

10,400
比例（%）

0.017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内容的议

案》

《关于暂时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闲置场地

用途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34,432

2,226,232

比例（%）

99.8927

99.5261

反对

票数

2,000

200

比例（%）

0.0894

0.0089

弃权

票数

400

10,400

比例（%）

0.0179

0.46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对议案1、2进行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

所
律师：廖璐、肖雅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3992 证券简称：松霖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3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
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0.20%到141.99%。
● 业绩预告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公司预计 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100.00万元到 11,000.00万元，

同比增加100.20%到141.99%。
公司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300.00万

元到10,200.00万元，同比增加130.20%到182.9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100.00万元到
11,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4,554.44万元到 6,454.44万元，同比增加
100.20%到141.99%。

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300.00万元到
10,2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4,694.51万元到 6,594.51万元，同比增加
130.20%到182.90%。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4,535.3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45.5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05.49万元。
（二）每股收益：0.11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受益于公司越南生产基地产能投放，新项目推进，公司业务持续向好。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9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日收到保荐机构华福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出具的《关于变更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华福证券作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原指定黄磊先生和刘兵兵先生为
公司前述项目的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职责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止。

现因刘兵兵先生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

行，华福证券委派刘庆文先生（简历附后）接替刘兵兵先生担任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
督导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黄磊先生
和刘庆文先生，本次变更不影响华福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董事会对原保荐代表人刘兵
兵先生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附件：刘庆文先生简历
刘庆文先生，保荐代表人。曾参与山东章鼓 IPO、国林科技 IPO及再融资、普联软件 IPO、春兴精

工再融资和东宏股份再融资等项目，并参与了多家拟上市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上市辅导及尽职调查
等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行项目运作经验。


